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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1

【應記載事項第1點：費用之揭示及收取方式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由於汽車廠牌與車型眾多，維修
項目無法一一標示，如何揭示費
用？可否標示「車種繁多無法一
一標示，保養維修前另當面說明」
等文字？

業者揭示各項費用如有困難，可優先揭示定期保
養價格，零件部分則以「提供消費者查詢方式」
代替。查詢方式不拘，以書面、電腦、行動裝置
等形式都可以。
如業者只標示部分車型費用，再註明「車種繁多
無法一一標示，保養維修前另當面說明」等字句，
但仍須提供消費者查詢之方式，才符合本點規定。

如需電腦診斷始得估價者，應區
分保固期內或非保固期內車輛，
保固內車輛無須付費。

本點第2項規定如需拆裝或電腦診斷始得估價者，
其費用由「雙方另行約定」。因此業者得自行約
定保固內車輛是否收取費用。

經同意拆裝估價後，若消費者不
同意維修，則收取估價總額之
3﹪費用？

本點第2項規定如需拆裝始得估價者，其費用由
「雙方另行約定」。故業者得在拆裝前和消費者
約定拆裝費用，惟應注意不得超過原廠費用標準。



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 2

【應記載事項第1點：費用之揭示及收取方式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業者確保收取之費用，不得超過
原廠費用標準，若非原廠零配件
（如機油）是否也有此限制？

本點第3項所指「原廠費用標準」包括零配件及
服務報酬(工資)。通常原廠費用標準中，只有正
廠零配件，應沒有非正廠零配件的費用標準。也
因此，不會有超過原廠費用標準問題。至於工資
部分，也不得超過原廠費用標準。

既然規定業者確保收取之費用，
不得超過原廠費用標準，因此經
銷商銷售零配件應有統一定價，
並公布供業者及消費者查詢？

本項規定乃在防止業者向消費者收取不合理的費
用，而所謂不合理的費用，是以「超出原廠費用
標準」定之。
若消費者認為業者收取的費用，有超出原廠費用
標準時，應透過消費糾紛調解或法律途徑，確認
原廠費用標準後，由業者退還超出原廠費用標準
的差額。
原廠或經銷商各零配件及工資費用標準如何訂定
及是否公布，均由各原廠及經銷商自行決定。



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 3

【應記載事項第3點：零配件之選定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因檢修過程需拆卸零配件，才可
查明故障原因，第5項規定消費
者請求業者回復原狀，應酌收工
資。

本點第5項是指經消費者選定零配件後，業者擅
自變更選定的零配件，為消費者進行維修時，消
費者得請求業者裝回原選定的零配件，而此裝回
的費用，業者不得向消費者請求。

若業者是只是為查明故障原因而拆卸零配件，而
不涉及更換零配件者，應回歸第1點第2項規定，
得約定收取拆裝費用。



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 4 

【應記載事項第4點：自備零配件之確認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契約書應增加「備註欄」，供記
載自備料品、拍照之存證及雙方
約定事項。

本點規定消費者要求以自備零配件維修者，應於
維修文件或其他經雙方同意之文件，加註自備零
配件明細，並經消費者簽名確認，無須加註於契
約書中。
至於備註欄部分，業者可自行設計在維修文件上
(如維修工單)。



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 5

【應記載事項第6點：保固內容及免責事由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零配件有正廠新品、副廠新
品、翻修件、拆車品等，如
何全部適用1年2萬公里的保
固？

本點所定的保固內容，是指當次維修的零配件除消
耗品外，在「正常操作情形下」，「發生與維修時
同一故障或瑕疵」時，業者於至少一年或二萬公里
範圍內，應免費維修，並未區分正廠或副廠新品零
配件。
若是非新品零配件，性質上相當於消費者要求業者
代買「自備零配件」，當發生與維修時同一故障或
瑕疵時，業者不負責保固。除非該故障或瑕疵是因
業者安裝不當，或未發現該零配件的瑕疵，或明知
有瑕疵而未告知消費者所導致者，業者才需免費維
修。

如業者在估價維修前，確實
與消費者在價格及保固條件
達成協議並簽名確認，是否
合乎修正規定？

消保法第17條第4項及第5項分別規定：違反定型
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之定型化契約，其定
型化契約條款無效。且公告應記載事項，雖未記載
於定型化契約，仍構成契約內容。因此，業者仍須
依本點負保固責任。



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 6

【應記載事項第6點：保固內容及免責事由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業者向消費者提供1年或2萬公
里保固，則原廠或材料商對業者
是否應負相同保固責任？

本點是規範維修業者對消費者的保固責任，至
於維修業者與原廠或材料商間基於買賣零配件
而生之保固責任，應回歸業者與原廠或材料商
間的契約規定，屬於民事上法律關係，不是本
定型化契約規範對象。

自備零配件瑕疵免責條款中,但
書所規定「過失」未發現零配件
瑕疵,是指何種程度過失？

注意的程度應視職業性質、社會交易習慣及法
令規定等情形而定。汽車維修業者，基於與當
事人的信賴關係，並本於其專業能力、工作經
驗及職業責任，應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。

自備零配件的瑕疵免責條款,但
書所規定「故意或過失未發現零
配件瑕疵」不應屬業者責任？

業者本於專業在更換零配件前，應檢查自備零
配件是否有瑕疵，並告知消費者，若因故意或
過失而未發現時，仍要負保固責任。

因自備零配件的瑕疵，致需二次
施工，業者可否請求工資？

因自備零配件瑕疵，若不屬於但書事由，業者
不負免費維修責任。若因此有二次施工，業者
自應可要求工資。



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 7

【應記載事項第6點：保固內容及免責事由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消費者若未依業者建議，更換零
件及按時保養，業者是否仍要負
保固責任？

除消耗品外，業者更換零配件後，即應提供消費
者自交車日起至少1年或2萬公里單一零配件之
保固，但須符合「單一零配件」在「正常操作情
形下」，「發生與維修時同一故障或瑕疵」的要
件。



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 8

【應記載事項第7點：維修後零配件之處理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消費者未攜回之劣品，經檢視後，
業者可否視同廢棄物處理而不予
保存？

本點規定業者於維修完成後交車前，應提供消
費者檢視更換之零配件，並由消費者決定攜回
或交由業者處理。
若消費者已交由業者處理，則業者可自行決定
是否廢棄或保存。



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 9 

【應記載事項第9點：給付遲延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業者逾期交車應提供代步車或按日
補償消費者必要的交通費用（不得
低於同等級車之租車費用之50%），
然遇天災人禍等不可抗力情形時，
如何處理？

業者提供代步車或補償交通費用時機，只限因
逾期遲延交車，且消費者未解除契約。
發生不可抗力事由係不可歸責於業者，業者雖
未交車，仍不生遲延責任，因此不須對消費者
負提供代步車或補償的責任。



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 10

【應記載事項第14點：車輛故障或瑕疵之鑑定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消費者選擇的鑑定單位，是否
需要雙方同意？

鑑定單位之選擇，由消費者自行為之，本點並未
規定消費者有提供鑑定單位予業者認可的義務。
相對的，業者也可以另找其他單位鑑定。

鑑定單位專業性如何確認？

增訂本點的目的，在於汽車維修糾紛發生時，使
消費者能「及時」釐清車輛故障或瑕疵的原因，
因此規定消費者得先行墊支鑑定費用，委託鑑定
單位從事必要的鑑定，以保全證據，而業者有配
合並提供文件的義務。
至於消費者所委託的鑑定單位專業性是否足夠問
題，係屬鑑定結果有無證明力的問題，宜經由訴
訟程序予以確認。

原廠並未提供業者原廠技術資
料，則糾紛發生時，業者如何
提供原廠技術資料給消費者？

若屬非原廠業者與消費者的糾紛，而鑑定單位需
要原廠技術資料時，得由受託的鑑定單位向原廠
要求提供原廠技術資料，而非原廠業者仍須提供
鑑定單位所需之其他文件，以完成鑑定。



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 11

【契約範本前言：審閱期間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消費者大多要求當日修復，審
閱期間可否列為自由選項？

審閱期間的規定，是屬消費者權利之一種。這種

權利，法律上沒有禁止拋棄，自可由權利人(消費

者)拋棄之。但契約不可先約定消費者拋棄審閱期

間。



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 12

【契約範本第6條：自備零配件之確認及免責事由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消費者要求以自備零配件維修
者，消費者應提供自備之零配
件與原廠零配件功能特性相符
之證明文件，且經業者承認後，
方始代為維修更換？

消費者因不具有汽車維修專業，也難以取得與原

廠零配件功能特性相符的證明文件，因此課予消

費者這項義務，未免過苛。

業者具有車輛維修專業與技術，若經判斷該自備

零配件無瑕疵者，自得自行決定是否同意承攬維

修。



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 13 

【契約範本第8條：擔保責任一：瑕疵之修補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本條所定「瑕疵非重要者，不
得解除契約。」，所謂「瑕疵
非重要」如何定義？

參考民法第493條第1項、第494條所定：承攬人

不於期限內修補，或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

者，定作人得解除契約，但瑕疵非重要者，定作

人不得解除契約。

上開瑕疵屬重要者，是指該瑕疵已達重大而完全

未能達到契約目的，非解除契約不可的程度。相

對而言，若沒有達到這個程度，就不是重要瑕疵。



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 14

【契約範本第15條：受領遲延與留置權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如經業者屢次催促消費者繳費取
車，消費者仍置之不理，該如何
處置？

消費者若有未付維修費用及未取回車輛情形，車

輛保管費部分可依應記載事項第10點規定收取，

但債務不履行及受領遲延問題，非屬定型化契約

規定範圍，仍宜循民事糾紛途徑解決。

車輛維修後，消費者遲未領回車
輛，可否由地方公會進行鑑定車
輛殘值後，依比例分攤受償？

維修費用追償問題，非屬定型化契約規定範圍。

業者若要就留置車輛取償，應循民法「留置權」

相關程序辦理。(民法928條-939條)



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 15

【契約範本簽署欄：個人資料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條款簽約內容有甲方、身份證、
地址、電話，是否每一項都要
填寫呢？是否可以只填寫甲方
及電話即可？

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規定：「個人資料之

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，依誠

實及信用方法為之，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

圍，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。」

消費者應無在契約中提供身分證字號之必要，本

次修正已刪除身分證字號欄。

至於其他欄位，若無違反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，

(如盜贓遺失物規定)，也沒有不利於消費者，雙

方可自行約定。

消費者如拒不簽名；或公司車
輛由司機簽名；或公司不願授
權司機簽名，該如何處理？

消費者簽名，是證明承攬契約成立的主要方式。

若消費費者拒不簽名，業者需考量未來如有糾紛

時，可能有無法舉證求償的風險。

若業者仍要承攬維修，建議蒐集其他證據，以證

明維修契約成立。

司機簽名是否為有權代理公司，涉及民法代理相

關規定，須依該規定認定。



伍、相關資訊

Q&A - 16

【其他】

提問問題摘要 回覆說明

原廠將車輛電腦診斷系統加密
上鎖，使非原廠業者無法進行
維修？

本定型化契約是規範維修業者與消費者間就汽車

維修衍生之權利義務。

原廠業者是否有義務將車輛電腦密碼解鎖，屬於

原廠業者與消費者間，或原廠業者與非原廠業者

間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，不是本定型化契約的規

範對象，宜經由民事途徑解決。


